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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1 月 8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4 年 1 月 2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镇江仲裁委员会 

（五）反请求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收到镇江仲裁委员会受理的《镇江仲裁委员会受理

通知书》（2024）镇裁字第 0001 号。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国惠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本身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杭州三建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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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申请人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与被申请人签订“防火封堵材料采购框架协议”，

约定由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售钢结构防火涂料。协议签订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

供货 3760 万元，被申请人至 2023 年 4 月止，共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2515 万元，

余款 1245 万元至今没有支付。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1、裁令被申请人支付所欠货款 1245 万元； 

2、本案仲裁费用裁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收到镇江仲裁委员会受理的《镇江仲裁委员会受理

通知书》（2024）镇裁字第 0001 号。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公司为申请人，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造成不

利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仲裁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仲裁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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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镇江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2024）镇裁字第 0001 号。 

 

 

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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